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
领导干部接受媒体采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各级领导干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工作，建立健全新闻宣传工作机制，保证深圳对口帮扶工作内容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科学、权威，结合我办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工作，是指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各级领导干部，为使社会公众了解深圳对口帮扶工作举措、成效及有关事项，以单位或职务名义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活动。
第三条 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准则：坚持服从和服务于深圳对口帮扶工作发展大局，按照谨慎稳妥的原则，热情接待，主动应对，按制度办事，努力建立和完善与媒体互动合作机制，尊重新闻规律，维护公众知情权，促进我办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条 对新闻媒体的采访要求：统一逐级、逐层上报，经审批同意后由综合处协调安排。对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工作实行归口管理，没有正当理由，全办领导干部不得拒绝采访。
第五条 对启动审批程序的新闻媒体采访要求：我办应要求记者出示记者证、单位采访函，并认真查验核对，对境外媒体可要求其出示外宣办等相关管理部门的批文。同时要认真了解新闻媒体采访的目的和内容，形成书面采访提纲。
第六条 对未经安排直接来人来电要求采访的，接访或接电人员应将其介绍到我办综合处履行接受采访程序。
第七条 对新闻媒体的采访申请，业务处室要认真审核采访提纲，按要求填写《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新闻媒体采访备案表》，提出采访拟办意见，经综合处把关后报分管办领导审核，送办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再安排采访事宜。
相关办领导不在单位的，应通过电话向办领导请示，并按照领导指示及时安排专人负责接受采访相关事宜。事后，业务处室应补填《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新闻媒体采访备案表》。
第八条 涉及敏感性内容的新闻媒体采访申请，采访对象要及时向办领导报告，并及时征求市政府新闻办意见。市政府新闻认为我办可以直接接受采访的，可按照程序安排具体采访活动。
第九条 接受采访工作实行有限授权管理，综合性事项由办主要领导或办新闻发言人接受采访；单项业务事项中，属于重大事项采访的由办主要领导或其指定分管办领导接受采访，属于一般事项采访的由分管办领导接受采访。
第十条 经办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接受的新闻媒体采访，材料准备工作分以下两种情况办理：
采访对象为党组书记、主任或新闻发言人的，由综合处根据采访提纲，撰写受访材料，经主要领导审核把关和签批后，送采访对象参考。
采访对象为其他分管办领导的，由相关业务处室拟定受访材料，经综合处把关后送采访对象参考。
第十一条  采访对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应举止得体，体现较好的精神面貌和业务能力，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新闻敏感性，严格遵守新闻宣传工作纪律，按照审核确定的采访范围和材料接受采访，按照已正式出台的文件或政策解答问题。
第十二条 对采访期间超出采访提纲的问题，能不回避的就不回避；不能马上答复的，应向新闻媒体耐心解释，说明无法现场答复的理由，并重新按照程序组织准备相关材料，加强与媒体沟通联系，适时做好答复和再次接受采访工作。
第十三条 综合处要全程做好协调工作，积极与采访的新闻媒体记者保持联系，及时纠正一些不合规范的表述，努力保障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第十四条 综合处做好采访提纲、《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新闻媒体采访备案表》和接受采访工作中形成所有材料的存档工作。
第十五条 对于相关处室和个人新闻工作组织不力，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并造成负面影响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并对当事人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本制度中的条款如与省区市相关规定有冲突的，以省区市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新闻媒体采访备案表》






















附件
深圳市扶贫协作和合作交流办公室
新闻媒体采访备案表
	新闻媒体
名称
	
	接受采访
时间
	

	记者
姓名
	
	记者
电话
	

	证件名称、号码
	

	采访事由、方式、采访提纲（可另附页）：



	业务处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综合处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办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办主要领导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制表时间：                          经办人：
1

